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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貴委員國會辦公室關切有限責任中華民國農林業資源再
利用運銷合作社建置循環場域去化果樹枝條及田間竹木，是
否需依廢棄物清理法申請再利用資格疑義案，復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依據貴委員國會辦公室114年1月10日傳真函辦理。
二、旨揭合作社研提之「中部地區農糧產業剩餘資源再利用場域

計畫」，係規劃於南投縣竹山鎮建置農糧產業剩餘資源循環
場域，收取果樹枝條及筍園竹材破碎後進行田間敷蓋或載運
至合作社製造木質顆粒。由於該合作社規劃伐除(修剪)、集
運之料源係屬農業生產經營過程所剩餘的農業剩餘資源，依
據環境部資源循環署114年1月15日環循利字第1146000378號
函意旨，得不適用廢棄物清理法規定，自無申請再利用許可
之必要。

三、前揭計畫正由本部農糧署審核中，倘獲核定，執行單位應依
據上揭計畫「實施方法與步驟」內容確實執行，並不得造成
環境污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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